
 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

 房屋

 商品房、二手房、已购公有住房、经济适用房
 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商品房买卖合同》
 《房屋按揭贷款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契税发票》等

 城市公有住房  提交：《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等

 宅基地房屋  提交：《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

 工资、奖金和其他劳务报酬  提交：《劳动合同》、工资收入证明、工资条、
 工资单或工资银行卡明细

 存款  提供：银行卡、存折以及存取款明细

 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期权、期货

 股票  提供：《股票账户对账单》《股票交易对账单》

 债券及基金  提交：相关债券、基金的复印件

 期权和期货  提交：相关协议的复印件

 公司、企业的股权、股份和个体工商户的财产  提交：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档案

 车辆  提交：《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机动车行驶
 证》等

 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
 补偿费

 提交：《住房公积金查询单》《养老保险查询
 单》

 商业保险  提交：保险合同、保险费收据、保单凭证、保险
 单、保单现金价值系数表等

 家具家电、金银珠宝首饰  提交：家具家电、金银珠宝首饰购买发票、家具
 家电的录像、证人证言等

 问题：
       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能否在
 离婚诉讼中分割？
 解答：
       如果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的财产所有权
 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因财产的分割涉及到第三人
 的利益，故在离婚诉讼中法院通常不予处理。当
 事人需要另行提起诉讼确认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后，再请求法院依法分割。


